
州文体广电旅游局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关于转发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贵州省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2022 年贵州省图书资料、
群众文化、文物博物、艺术系列职称申报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文体广电旅游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州直各有关

部门、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 2022 年贵州省图书资料、群众文化、文物博物、艺术系列

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黔文旅办发〔2022〕38 号）文件转

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州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个人申报

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大图书资料、群众文化、文物博物、

黔 东 南 州 文 体 广 电 旅 游 局
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

艺术系列职称申报评审政策宣传力度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

申报职称，指导申报人员做好申报准备工作，申报人员须于 8 月

1 日 8:00 至 8 月 5 日 17:00 之间提交申报材料，申报人员的申报

信息一经提交不得自行变更。

二、审核

各县（市）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认真对照评审条件审查申报

人员资格，核实申报人提交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

性和规范性，不符合评审条件的不得推荐上报。

三、公示

用人单位对符合申报条件并同意推荐送评的，以适当方式在

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及信息系统内公示 5 个工作日，于 10 日内（8

月 16 日前）完成公示后，上传相关文件往上一级流转节点推送。

各流转节点接收材料后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和往上一级

推送工作，确保申报人材料在评委会收取截止日前推送到位。

联系人：州文体广电旅游局 杨胜德 0855-8272087

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丁红波 0855-8250274

附件：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 2022 年贵州省图书资料、群众文化、文物博物、艺术系列



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黔文旅办发〔2022〕38 号）

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 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7 月 25 日


